
 

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學生請假實施規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 年 09 月 11 日經學務會議修訂 

113 年 08 月 28 日經校務會議修訂 

114 年 01 月 17 日經校務會議修訂 

一、請假類別：【請假卡由班級妥慎保管，無故遺失者須向生輔/生教組記點換取；              

113-1 學期變更為線上請假，請假卡暫時保留】 

  1.事假：請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且必須於事前一個上學日前辦妥請假手續。 

  2.病假：臨時病假請家長在當日 0730 分至 0810 分前，打電話向導師或學務處（分機 124）請假，

於翌日起攜帶「就診收據、處方籤或家長證明等適當證明文件」，並需於三日之內完成

補假手續。 

         【連續病假達二日（含）以上，需附醫院診斷證明】 

  3.喪假：凡本人之直系血親、兄、弟、姊、妹、配偶及配偶之直系親屬死亡者，應檢具有效證明

文件申請喪假，最遲於喪禮結束後 14 日內請假完畢，超過 7 日以事假論，可先向導師

或學務處電話報備。 

         （請附證明文件如家長證明、死亡證明或訃文等）。 

  4.公假：由學生或承辦師長事先提出申請，公假單經會導師簽章後送學務處轉呈核准，始可至校

內/外公假地點活動。 

  5.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，具原住民身分學生，依當年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所屬族群之歲

時祭儀日期，得准予請公假。(需檢附身分證明文件) 

  6.學生因懷孕、分娩、陪產、流產、哺育 3 足歲以下子女等，應檢具醫生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請

假，並以公假方式註記。 

   Ａ.產假：因懷孕者，於分娩前得請產前假 8 日，得分次申請。於分娩後，得請 42 天分娩假並

於 8 週內請假完畢。產檢假：學生妊娠期間，校方給予產檢假 5 日，以每次半日(合

計 40 小時)計算。 

   Ｂ.陪產假：因配偶生產，給陪產假 3日，得分次申請。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 3日內請畢，例假

日順延之。 

   Ｃ.流產假：懷孕 5 個月以上流產者，得請 35 天流產假並於 8 週內請假完畢；懷孕 3 個月以上

未滿 5 個月流產者，得請 14 天流產假並於 3 週內請假完畢；懷孕未滿 3 個月流產

者，得請 7天流產假並於 2週內請假完畢。 

   Ｄ.育嬰假：學生撫育 3足歲以下幼兒，須醫療照顧、預防接種及無親屬托育等，每學期得請 14

天育嬰假。 

   Ｅ.哺集乳假：學生因哺育未滿 1歲之子女，原則每日哺集乳時間 2次，每次以 1節課計之。 

  7.生理假: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。為尊重個人生理隱私，該

假別無需出示證明，超出部份以事假辦理。 

  8.婚假:學生就學期間結婚得於結緍之日起一個月內請婚假，婚假列計事假辦理之。 

  9.身心調適假： 

         (1)僅適用本校高中部且需用紙本假卡請假，一學期以 3日為限，每次請假以半日或 1日

為單位(超過半日，未滿一日，仍以一日計算)，需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明後始

可實施。 

         (2)學生到校前請身心調適假者，應於請假當日到校時間(0810 時)前，由家長或實際照



顧者先行通知導師或學校，學生仍需於返校後完成請假程序。 

         (3)學生到校後請身心調適假而提早離校者，導師應先了解學生身心不適之原因，並聯繫

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及取得其同意後，學生始得辦理請假，並填寫臨時外出單後離開學

校；請假期滿返校後，補送假單需附上家長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證明。但情況特殊者，

導師應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到校提出同意證明及接送，始得離開學校。    

         (4)學生到校前請身心調適假，應依學校請假實施規定辦理，不得事後補請。但情況特殊

者，學校得同意事後補請身心調適假。 

         (5)定期考及學期補考期間不得申請身心調適假。 

         (6)身心調適假非屬事假；請假時數不納入缺課 1/3 該科零分的計算之規定。 

         (7)曾請過身心調適假不能領全勤獎。 

         (8)學務處生輔組將定期(每月)匯整名單供輔導室及導師知悉，視情況給予協助。 

  10.臨時請假（上課中途離校）：【臨時請假單(如附件二)，可至學務處表格區領取】 

Ａ.在校期間因病無法上課、或因事必須臨時外出，需完成臨時外出請假手續，填寫假單經導師

(代導)簽章，經生輔(教)組審查後，至守衛室完成離校登記；惟須由家長或指定監護人陪同，

始可離校外出。【事後仍須補辦請假卡程序；113-1 學期變更為線上請假】。自行返家者，須

由導師聯繫家長確認同意學生自行返家後，於自行返家選項處簽章，經學務處查驗後，方可

准予外出。 

Ｂ.未完成請假手續而不假外出(離校)者，依學生獎懲規定記小過乙次處分，凡在此期間之校外

一切行為安全，均由個人自行負責；有損校譽者，加重處分。 

Ｃ.第八節上體育課（外堂課）班級，不可提前至大門逗留或離校，違者依「不假離校」論處。 

  11.銷遲到：【臨時請假單-可代用為銷遲到，可至學務處表格區領取】 

   Ａ.國中部每日於 07:30 分至 08:15 分之間到校學生，均屬遲到，高中部每日於 08:10 分至

08:15 分之間到校學生，均屬遲到(08:15 分後未進教室者，該節以曠課論)，應於隔日中午

12：30 分前備妥[1]證明文件[2]銷遲到申請單[3]請假卡等三項資料，向輔導教官完成請假

及銷遲到手續，方不列入班級榮譽競賽扣分，逾期不予補辦。 

   Ｂ.早自習(或升旗)時段，各班副班長應確實做好人數清查，學務處將不定期抽查遲到登記簿

與班級點名條紀錄。 

二、校內公差假：【上課期間校內公假、遲進申請單，可至學務處表格區領取】 

  1.申請條件：校內從事公務、辦理活動或老師約談等。 

  2.申請程序：至學務處填寫公差申請單，經派遣師長、任課老師、導師簽核後，送學務處簽章（須

事前完成，突發事件於一日內補假）；公假單區分學務處、導師、負責人三聯，學

生方可持核准單於指定區域活動。 

  3.不遵守秩序或未依申請區域活動者，均不給予核准【含個人、班級、社團】。 

三、學生婚假、產檢假、分娩假、陪產假、流產假、育嬰假等，至導師處(學務處)領取請假卡，檢

附醫院證明文件，依請假規定辦理，經核准後缺曠不列計算。 

四、准假權責： 

  1.一日內：輔導教官、生輔(教)組長；三日內：學務主任；三日(含)以上由校長核定。 

  2.各項請假（除事、公假需事先完成請假手續外）需於三個上學日內完成補假。 

  3.每週彙整「班級請假缺曠統計表」，當事人、導師簽名確認，需即刻補假，並簽請處分；除不

可抗拒之因素外，無故逾期三天至一個月以內，以曠課論辦，並針對學生情節輕重給予行政

處分。 



 4.請假手續應於銷假返校後三日內完成，如未能完成請假手續視同逾期請假，依下列罰則處分之： 

  (1) 逾期 四 至 六 天(不含例假日)－警告乙次  

  (2) 逾期 七 至 十四 天以上(不含例假日)－警告兩次。  

  (3) 逾期 二十 天(不含例假日)以上概不受理。 

五、公假、喪假、婚假、產檢假、分娩假、陪產假、流產假、育嬰假除外不列計學生在學請假天數，

仍可視為「全勤」。 

六、考試期間(段考)期間除重病、喪假（直系親屬）外不得請假，考試期間之請假程序(含補請)，建

議先送教務處教學組會簽知悉，後送學務處審查呈核，經權責人員核定後，以維個人補考權益，

否則視同缺考。 

七、連續三天無故未到校，導師無法與家長取得聯繫者，將依規定向主管機關通報中途離校(中輟)。 

八、高中部學生缺課除公假外，全學期缺課達教學總日數 2分之 1者或學生曠課累積達 42 節，經

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，應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與相關程序之決議，進行處置輔導及其

他適性教育安置。 

九、國中部學生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、喪、病假等假別，上課總出席率至少達 3分之 2以上

者，應提「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」進行審議，若經輔導後仍未見改善者，則酌情於畢業時

核發修業證明書或畢業證書。 

十、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